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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

                  咚习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日本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或监管，即日本

的金融管制。

    金融管制(financial regulation)指政府对金融业的限制、管理

和监督。监管机关一般是各国的中央银行，有的国家由其他机构和

中央银行共同负责。

    实施金融管制的经济依据是金融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完全和外

部效应等缺陷，需要政府干预。信息不完全表现为存款者对银行的

资金和收益状况不甚了解，需耗费大量成本收集有关信息，形成资

金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效应指银行业务的特殊性使银行倒

闭具有波及效果，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为了保证金融秩序稳定和保护存款者，金融管制措施从两个

方面弥补市场缺陷，一是督促银行降低风险，减少存款者搜集信息

的成本;二是消灭银行连锁倒闭的内在机制，削弱外部扩散效果。

前者旨在降低银行的个别风险，减小银行倒闭的可能性，具体措施

有限制竞争的措施(市场准人管制、业务领域管制、利率管制、外汇

管制等)和健全性措施(资产负债表管制、现场检查等);后者旨在

降低体系风险，防止银行倒闭的连锁反应，具体措施包括信息披露

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和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机能等。

    金融管制在日本被称为“金融行政”，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

本词汇，非常直观地表达了金融管制的日本特色。金融行政较权威

的解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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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根据法令为达到公共目的而对金融机关或金融机构所

进行的统治作用。金融政策大多是在市场机制下通过市场作用实

现的，与此相对，金融行政则是基于国家权力强制进行。在我国金

融行政几乎全由大藏省承担，其他国家则部分由中央银行代

行 。”’

    伊藤修教授在其专著中也结合金融政策的范畴，对金融行政

下了定义，即“政府对广义金融政策中宏观金融政策以外的领域，

也即金融交易制度和规则等微观领域的干预。’，②根据此定义，如

果将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分为金融制度、金融结构和金融政策三

方面内容，金融行政应该是广义金融政策中宏观政策以外的部分。

    由此可见，金融行政在日本金融领域中的定位与上述的金融

管制有所区别，它的含义是:出于维持金融体系稳定及促进经济发

展目的，大藏省(财政部)基于法律施予的权力，对金融机构进行非

宏观领域的强制性干预。我们也可以把金融行政理解为日本式的

金融管制。为此，在导言中有必要指明，本书同时使用金融管制与

金融行政这两个概念。“金融管制”侧重于一般经济学含义，以欧美

国家成熟市场经济中的金融管制为代表，作为本书对比分析的参

照;“金融行政”仅指日本式的金融管制，是本书分析的对象。

    需要指明的另一点是，在日本，金融行政的对象是除农林渔业

金融机构外所有的金融机构，包括以普通银行为中心的民间金融

中介机构，以及证券业、保险业和政府金融机构。鉴于金融行政始

于对银行业的管制，并一直以银行行政为核心内容，且由于日本间

接金融的特色，银行行政具有典型性，所以本书分析的中心放置于

对银行业的管制。在此，银行业仅限经办存款的民间金融中介机

构 。

产:野俊彦主编(1993)((金融用语辞典》，第95页。

伊藤修(1995)((日本式金融体学的历史结构》，第177贞。



    对金融行政的研究在时间上的切人点是1995年。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证券业和不动产业危

机很快引发了金融机构危机，社会舆论对金融机构在“泡沫经济”

期间的违章经营进行了广泛声讨。但进人1995年，形势突变，金融

领域的危机已远远超出机构危机，上升为体制危机。1995年年初，

东京协和、安全两家信用社遭挤兑濒于破产。9月，第二地方银行

之一的兵库银行创下了战后第一家银行倒闭案。11月，大和银行

因长期非法从事美国国债交易，亏损1 100亿日元，被美国驱逐出

境。这一爆炸性新闻在日本国内外引起极大震动。

    银行破产表明日本战后一贯鼓吹的“银行不倒”神话破灭，加

上金融机构种种非法经营行为曝光，对业已危机四伏的日本金融

业，可谓雪上加霜。于是，新一轮或战后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论不

胫而走，我国亦有所闻，如“当前日本面临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王洛林、余永定、李薇,1996)等，并有“1995年危机”之称。对起因

的论述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原因:金融机构在“泡沫经济”期

间(1986 ̂} 199。年)对不动产业、土地发放大量贷款，形成的巨额

不良债权(呆账)一直未能解决。二是政策、制度原因:金融政策失

误，宏观调控不力，金融体系缺乏透明度和应变能力等。①

    对“1995年危机”的理解仅停留在以上层面，应该说还不能触

及问题的实质。1995年前金融危机的重要表现就是巨额不良债权

和金融机构丑闻不断曝光，危机发展到1995年，一直未能妥善处

理的巨额不良债权使实力不济的金融机构首先破产，当不足为奇。

况且 1995年倒闭的只有一家由相互银行发展来的第二地方银行

]〕 参阅王洛林、余永定、李薇(1996)，阎坤(1996)，魏加宁(7996)，刘玉操(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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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儿家信用社，还没有普通银行连锁倒闭的现象，不至于闹得沸沸

扬扬，人心惶惶。另外，既然90年代初日本国内金融“不祥事”(丑

闻)已频频曝光为路人皆知，那么黑箱操作的行事之风曝光于国际

市场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不足以再次掀起国内的金融巨浪。那么，

被称为“战后之最”的“1995年危机”实质究竟何在?

    笔者以为，一直不倒的银行终于倒闭，或一直不让银行倒闭的

大藏省终于不得不让银行倒闭，是“1995年危机”不同于任何一次

危机的根本所在，也是日本上上下下忧心忡忡的真正症结，更是

1996年底桥本首相试图推行“大爆炸”式金融体制改革的直接原

因。银行业自身的违章经营自然一直倍受指责，但1995年以后大

藏省对金融业的监管则成为更集中的矛头指向。

    首先，战后以来，日本的金融机构一直维持着“不倒”的神话。

纵然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90年代初，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普遍

受不良债权困扰也不曾倒闭。无论金融业本身，还是普通存款者、

债权者，都坚信“不倒”神话的继续，难以接受银行倒闭的事实。

    其次，金融机构一直没有倒闭，并不是所有金融机构都经营良

好，不曾有破产的迹象，而是金融主管机关(大藏省)采取种种措施

避免它们倒闭。所以“1995年危机”绝不是一向经营良好的银行终

于陷人危机，而是不让银行倒闭的大藏省终于让(或不得不让)银

行倒闭了。“泡沫经济”破灭后，大藏省虽然采取一贯作法，试图协

同日本银行帮助金融机构渡过难关，但面对大量不良债权，大藏省

越来越穷于应付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银行破产一旦开闸，就如同失

了控的洪水猛兽，金融秩序的稳定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保证，不能

不令人担忧。

    再者，从金融机构的国际丑闻来看，大和银行曾在事发前将亏

损状况上报大藏省，但大藏省作为金融主管机关对此隐而不语，致

使事态恶化。不可否认，大藏省的姑息、纵容是金融机构忽视规则、

法则，缺乏透明度的重要原因。回首80年代后期金融机构投身泡



沫狂潮，大藏省更负有不可推诱的责任。大藏省不仅面对不良债权

黔驴技穷，就连日常的监督管理也问题重重。

    因此，"1995年危机”远远超过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危机的范

畴，是大藏省对金融业管制的危机，以及各经济主体对金融行政危

机的危机感。具体而言，就是大藏省的银行破产处理方式的危机，

进而是日本金融监管体系的危机。而无论金融机构，还是股东、债

权人或存款者均已习惯大藏省保护及控制下的运作模式，一旦失

去保护，暴露于残酷的竞争环境中，反倒无所适从，深感自身的危

机。正是立足于这一认识，本书展开了对日本的金融管制、也就是

金融行政的研究和探讨。

    金融行政的主管机关是大藏省，所以对金融行政的研究总是

和大藏省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战后，为了迅速实现经济自立，促

进高速增长，大藏省对银行业进行着细致人微的保护，形成了“保

驾护航”式的独特管制体系。具体管制手段包括:市场准人管制、业

务领域管制、利率管制、营业所管制、经营比率指导(自有资本比

率、流动性资产比率、不动产比率、经常收支率、存贷率)、巨额融资

管制、金融机构检查、资金分配管制、日本银行的最后贷款人机能

等。

    在各种措施中，金融行政侧重以限制竞争性管制为中心的事

前措施，与美国侧重以存款保险制度为中心的事后措施不同。而且

很多措施委任大藏省的行政指导，与美国注重法律、规则形成鲜明

对照。高速增长时期，金融行政的作用很明显:它保证了金融秩序

的高度稳定;通过对银行业的保护和育成，满足了经济增长的资金

需求。但它的弊端也同样突出:忽略竞争机制使金融机构缺乏市场

竞争能力;行政指导属黑箱操作，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等。

    应该说，大藏省对金融业的管制是有效地集中全国资金、实现

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它的成功不仅令日本人自豪，也令世界

瞩目。但时至20世纪末，金融行政却有失众望，走向成功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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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藏省对金融业的管制为什么会从辉煌的顶峰跌到谷底，即

日本的金融行政为什么成功、又为什么失败，正是本书分析和探讨

的主旨。

    国内对金融行政的研究寥寥无几，主题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日本金融行政的改革))(陈虹，1997)是近年来难得的一篇专题研

究。此外有关的研究都散见于日本金融制度或日本金融形势分析

的论著或文章中。

    2。世纪 90年代以来的有关论著，诸如王沛芳(1990)，色文

(1990)等论述了日本金融机构、金融制度及金融政策状况和特征。

主要内容包括:(1)日本的金融机构由日本银行(中央银行)、民间

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专业金融机构、保险结构等其他金融机构)、

政府金融机构三部分构成;(2)日本的金融制度包括利率管制、业

务领域限制及内外市场割断等内容;(3)日本金融结构特征表现

为间接金融优势、超借、超贷、资金偏向等。这些论述虽然谈到了日

本的低利率政策和针对倒闭企业的救济合并制度(色文，1990)等，

但并没有系统地分析日本行政体系。徐一丁和戴小玲主编的《现代

商业银行风险管理》(1995)一书在论及商业银行外部监管措施时，

作为示例，提到了日本金融监管的一些特色，因为不是关于日本金

融问题的专著，这方面的内容非常有限。

    在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涌现了大量论及日本金融危机的

文章。对“1995年危机”也不乏佳论。如王洛林、余永定、李薇

(1986)，阎坤(1996),魏加宁(1996)减世俊(1996)等集中分析了

1995年金融危机的表现、原因及影响:<1) "1995年危机”的表现

是:不良债权规模庞大，银行经营效率持续恶化，金融机构开始倒

闭，金融丑闻频频曝光，银行的国际地位下降等;(2)原因在于“泡

沫经济”的影响，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管理不善，政府政策失误，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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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弊端。这些文章对“1995年危机”已进行了较为深人的分

析，但由于没有强调这轮危机的焦点在于银行倒闭终成事实，因而

也没有从金融管制的角度进一步剖析。

    日本的金融行政研究开始的非常早，成果也相当丰富。按其研

究方式与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将金融行政作为金融政策

(尤其是对大藏省的金融政策)所作的实证性研究;二是80年代中

期以来，试图从银行风险回避的角度探讨日本金融管制的理论研

究;三是舆论界的评论性文章。

    第一类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代表性的文章有:小林桂吉

( 1978-1979)，岩田规久男、崛内昭义(1985)，大藏省财政史室

(1991)，伊藤修(1995a,1995b)，植田和男(1990,1994b)等。①此外

还有大量研究散见于有关金融体系的文章中，不再一一赘述。研究

的内容前期侧重于纵向分析大藏省金融行政各手段的形成和变

迁;后期则侧重与美国金融管制的对比研究。主要论点如下:

    (1)大藏省金融行政的目的含糊，很难限定于信用秩序的维

持和对存款者的保护。实际的表现或结果是对生产者的保护，或者

说是对整个金融业的保护(伊藤修，1995a)o

    C2)从维持信用秩序的角度来说，可以采取事前措施防止银

行的破产，也可以采取事后措施防止个别银行破产对金融体系的

影响。美国的金融管制是以存款保险制度等事后措施为中心的体

系，日本的金融行政则是以限制竞争性的事前措施为中心(池尾和

人，1996)。

    (3)美国的管制主要以法律为依据，只要是法律没有明文禁

止的，市场参加者都可自由行动;而日本则以大藏省的行政指导为

中心，只要是行政当局不予承认的，市场参加者均不能行动(植田

和男，1994b)。大藏省酌情处理的行政手段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当

① 参照附录“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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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协调可避免竞争的“囚人两难”困境，反过来，如果不顺从管

制，则会得到大藏省的制裁，权衡的结果通常是利大于弊，故而金

融机构一般会接受指导(伊藤修，1995b)o

    (4)日本的金融行政通过严格的限制竞争管制，保证银行业

的超额利润，使银行倒闭的可能性降为最小，因而在维持金融体系

稳定方面，日本是相当成功的(植田和男，1990)。美国采取存款保

险制度造成了银行趋向高风险投资的道德危机(moral hazard ) ,

而且也没能阻止银行机构的大量倒闭，在这一点上没有日本成功。

    (5)日本的事前管制措施中，有关健全经营的管制没有收到

实效，这是在 8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浪潮中，放宽管制时所必须

加强的内容(池尾和人，1996)0

    有关金融行政的第二类研究侧重于理论部分，试图将日本的

金融行政纳入金融管制体系。这也是80年代金融自由化以来，金

融行政向美国金融管制体系靠拢这一趋势在理论上的表现和需

要。代表成果有:池尾和人(1990)，汤野勉(1996)等。此外，岩田规

久男、崛内昭义(1985)也作了部分理论分析。

    池尾和人(1990)在参照了大量西方文献、利用数学模式对银

行行动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银行管制的种种手段，重点

分析受管制的银行行为。汤野勉(1996)将日本的金融行政放置于

整个西方国家的金融管制体系之中，介绍并评论各管理手段的目

的、内容和效果等。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立足微观角度，注重收集、整

理英美观点和理论，忽视日本体系的独特性。作用似乎是将金融行

政与欧美国家趋同，消除西方对“日本异质”的不满。

    实际上，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得较为完善的当数岩田规久男、崛

内昭义(1985)。他们在介绍日本管制体系的同时，还从理论的高度

详细分析了每一种管制手段出现的理由、可能效果，并对比了日、

美的不同。但由于成稿于80年代前期，金融行政的问题还没有充

分暴露。日本举国上下尚在银行不倒的神话中沾沾自喜，该文也不

    8



例外。对于90年代的问题涉及不多。

    第三类舆论界的评论多如牛毛。90年代以后的文章对大藏省

的抨击远远超过对银行业的指责。抱怨大藏省政策失误、行政无

力，将危机的罪魁祸首归为大藏省，积极拥护改组或分割大藏省。

这种就事论事的分析方式虽然缺乏一定的理论深度，但至少表明

这样一个事实:国民对大藏省过度保护的危害性已有充分认识，并

要求改变这种局面。

    当然，由于作者阅读文献的有限性，遗漏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

成果是完全可能的。总之，日本对金融行政本身的研究已相当完

善。但大部分论著成稿于“泡沫经济”破灭以前，由于金融行政还没

有经过“泡沫经济”的洗礼，隐藏的问题也没有浮出表面，所以较少

从成败两个方面探讨金融行政的运行机制。“泡沫经济”破灭、金融

机构破产，无疑向金融行政研究提出了新课题，从而为后继者提供

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四

    深人研究金融行政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对日本处理金融

机构危机和金融行政改革具有一定的意义。1995年“银行不倒”神

话的破灭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如果仅认为是不良债权的影响、大

藏省的政策失误和管理失误所致，就还没认识到1995年危机的本

质、也就不能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更看不到大银行(北海道拓殖

银行)和大证券公司(山一证券)倒闭的必然性。本书将“1995年危

机”的焦点投向金融行政，有助于从体制的角度寻找到一个处理金

融机构危机的突破口。对日本的意义还在于，对金融行政的成功和

失败进行深人的剖析，有利于发现问题的症结，使今后的再管制能

朝更规范、更完善的方向发展。

    研究日本金融行政对其他国家的金融管制实践具有借鉴意



义。对于已建立起管制体系的市场经济国家而言，日本90年代的

危机是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对于正向市场经济转轨、并试图建立金

融管制体系的国家而言，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成功似乎提供了很

好的经验，而90年代的失败正好警示了这种成功背后可能隐藏的

失败。

    对金融行政的研究也填补了某些学术上的空白。如上所述，日

本对金融行政的成败与“1995年危机”关系的分析还没有成形的

论证，本书试图作出一些努力和发展。其中，回避国民性论和统制

经济继承论，从发展阶段沦和日本行政官僚结构的角度对金融行

政的成功与失败进行探讨亦乃作者的个人见解。

五

    本书分八章。第一章“金融管制理论与实践”介绍金融管制的

理论和欧美国家金融管制的一般内容与特点，是全文的理论基础

及比较分析的参照。第二章详细介绍金融行政体系的确立和各项

措施，为后文的深入分析作铺垫。第三章从管制的目的、执行机关、

执法依据、措施结构以及效果等方面对比分析了金融行政措施的

特征。第四章从战前体系的影响、战后增长体制的需要以及大藏省

的行为模式三个方面探讨了金融行政的形成因素。第五章分析的

是金融行政两个阶段的再管制，论述随着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大

藏省两次再管制的前因后果，剖析金融行政从成功走向失败的机

制与原因。第六章分析了金融行政危机的经过和机制，指出正是由

于大藏省再管制的漏洞，才有“泡沫经济”的膨胀，也才有泡沫破

灭、巨额不良债权、少数中小金融机构倒闭、而至金融行政危机。也

正是金融行政的失败，才有而后一连串的银行倒闭。在此结论的基

础上，第七章探讨日本的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行政的课题，第八章

对金融行政的成败总结出经验与借鉴。



第一章 金融管制理论与实践

    管制最初是以电力、煤气和供水等公共企业为对象的，所以管

制理论也起步于社会分析。传统理论将市场低效率需要政府干预

作为毋庸置疑的既定事实，重点分析管制的社会效应。管制的现代

经济理论一部分将重点放置于管制的动态均衡过程，分析各利益

集团如何相互作用形成均衡的管制体系。另一类理论是现代政府

干预理论的翻版，重点分析管制的经济学依据(市场失败)与手段。

金融管制理论是后一类理论的一个分支，以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

为对象:首先从格利一肖的传统金融理论出发分析金融中介机构

的机能特色，指出金融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效应)，

需要政府管制;其次针对银行的种种风险，探讨相应的管制措施及

体系。

第一节 管制理论回顾

一、传统学说

    “管制，尤其在美国，指的是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

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政府公开宣布这些行动是要努力制止

不充分重视‘社会利益’的私人决策。”①管制的传统学说②侧重分
析管制的社会效果，无论利益说还是保护说，讨论的焦点都是管制

的受益者问题。

On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Q}Z第137页。
参照西肋广治(1993)著《管制与银行成为理论》一书的总结。



      1.利益说

    同为利益说，有公共利益理论(public interest theory)和利益

集团理论(interest group theory)两种对立见解。公共利益理论以

市场低效率为前提，认为需要通过政府管制来保证市场的效率和

公平。理论假设是:(”放任市场会出现低效率和不公平;<2)政

府管制的实际成本是零。因此由政府通过种种限制措施弥补市场

低效率和不公平的缺陷，既无需耗费成本，又能满足公众需求，可

谓百利而无一害。该理论进一步认为，管制应针对集中程度高或外

部效应大的产业，即市场明显不完全的产业。但实践中的管制与产

业的集中度及外部效应大小之间究竟有多大相关性很难确定。①
而且该理论对管制费用为零的假设也未免过于粗糙了。

    利益集团理论立足于政治学分析，认为在政治行为过程中，管

制当局往往受产业界或其他利益集团的支配。所以管制不可能实

现公共利益，而必定沦落为特定利益集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

工具。其实，笔者认为这两种理论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是侧重点不

同。前者强调管制的理想效果，后者则侧重管制的实际结果。总之，

管制利益说的要旨在于:为防止产业危害社会利益，需要通过管制

消灭差别价格.保护消费者利益。但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管制当

局往往受利益集团支配，使管制背离初衷，成为利益集团实现自身

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2.保护说

    保护说有消费者保护说、中立说和生产者保护说之分。消费者

保护说认为，管制的实际效果如价格下降、服务质量提高、差别价

格消失、效率提高以及企业利润减少等，维护了消费者利益。在某

种意义上，保护说与公共利益说观点相近。

    中立说认为，当某产业实力大到足以支配管制当局时，管制对

C̀ 波斯纳(Posner)在“经济管制理论”(1974)一文中否定了其相关性。

12



该产业将不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对于管制前即属竞争的市场结构

来说，管制的实际效果是保护竞争;对于管制前为垄断的产业来

说，管制的实际效果是保护垄断，因而保护对象是不确定的。

    生产者保护说认为管制的实际效果是使现有企业结成卡特

尔，阻止新企业进人，起到维持甚至加强产业支配力的作用。换言

之，管制的实际结果并不是保护消费者而是保护生产者。生产者保

护说与消费者保护说的对立，同利益集团说与公共利益说的对立
本质上完全一致，即强调实际效果或理想效果(或初始动机)的对

立。

二、现代经济理论(之一)

    现代管制理论沿着两条脉络发展，一种是将重点放置于管制

的动态均衡过程，分析各利益集团如何相互作用形成均衡的管制

体系;另一种理论是现代政府干预理论的翻版，重点分析管制的经

济学依据与手段。将传统学说纳人经济学分析框架，形成管制经济

理论的先驱是斯蒂格勒(Stigler )。他首先采用经济学的供求分析

模式探讨政治市场上的管制。随后，佩尔兹曼((Peltzman)和波斯纳

(Posner)又对斯蒂格勒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发展。

    7，斯蒂格勒的供求论

    斯蒂格勒(1971)认为，国家拥有依法征税等绝对权威，企业处

于相对被动地位，但企业完全可以能动地利用国家的权力，为自己

谋利。管制正是一种可以被利用的国家权力。企业对管制的需求

可能有:直接的补助金、市场准人限制、对替代品或补偿品的限制

以及价格管制等。企业当然可以通过经济手段(结成卡特尔)达到

相近的效果或利益，但这些手段有垄断之嫌，有悖于《反垄断法》。

而进行一定的政治投资，换取有利于己的管制等政治恩惠则极为

安全可靠。

    斯蒂格勒把政治意志的决定看作政治产品的生产过程，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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